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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博士今日（十二月十一日）在體育爭議解決先

導計劃啓動禮的開幕致辭： 

 

尊敬的劉春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法律部部

長）、羅淑佩局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首先，我謹代表香港律政司，以及兩個合辦機構——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

裁中心和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歡迎各位出席今日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的

啓動禮。  

    

  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在社會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角落，大家都

會感受到香港人的朝氣和拼勁，而體育運動更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在剛成功舉行的十五運會（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以及正在進行

的殘特奧會（全國第十二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都

充分展現了香港運動員的出色表現和香港全城的投入和支持。香港人熱愛運

動，大家每日早晚都會見到不少市民跑步健身，球場和體育館設施總是不敷應

用，當然我們亦看到一些新興運動在香港遍地開花，例如近來興起的棍網球和

匹克球，而每年的香港馬拉松和七人欖球更早已成為國際體育盛事。所以，體

育不僅是個人身心鍛鍊的好方法，更是凝聚社會的黏合劑，促進社會團結，推

動社會向前發展。 

    

  當然，啟德體育園的啓用，亦為本地體育發展注入強大動力，讓香港體育

發展進入新台階。而隨着體育產業蓬勃發展，各持分者之間互動難免會出現體

育爭議。因此，設立專門解決體育爭議的機制，是我們推動體育產業升上更高

台階的重要體育基礎建設。大家都知道，運動員比賽生涯的黃金時期是有限

的，若因為爭議或糾紛而影響了訓練，甚至令他們錯過了重要的體育賽事，這

不只是運動員的遺憾，更會是整個社會的重大損失。所以，建立一個高效且具

公信力的爭議解決制度，對推動香港體育專業發展的確非常關鍵。 



    

  放眼全球，體育爭議解決領域發展可以說是非常蓬勃。總部設於瑞士的國

際體育仲裁院是被公認為處理體育爭議的主要國際機構，建立了完善的仲裁及

調解制度；馬來西亞的亞洲國際仲裁中心近年亦推出專為體育爭議而設的《亞

洲體育仲裁規則》；中國內地依據經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成立中

國體育仲裁委員會，亦為建立完善的體育糾紛解決體系奠定基礎。這些經驗為

香港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參考。 

    

  當然，香港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穩健的法律制度、世界知名的

專業機構及人才，以及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一直是亞太區領先的國際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國際調解院最近亦已經落戶香港，成為全球首個專門以調

解方式解決國際爭議的政府間法律機構，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和平爭議解決中

心的地位。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多元的語言文化環境，亦使其成為連接中外

的橋樑，為香港發展成為本地、區域乃至國際體育爭議解決樞紐奠定基礎。 

    

  過去兩年，律政司與體育界、法律界緊密合作，推出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

劃，作為《施政報告》中的其中一個重點措施。先導計劃提供了一個公平、高

效、便捷的制度，透過調解與仲裁處理體育糾紛，促進體育產業能夠在一個公

平的市場中自由競爭發展。與此同時，運動員可透過及時、公平的機制解決困

難，消除顧慮，從而讓他們更安心和專注訓練和比賽；體育機構和組織則能受

惠於具成本效益及中立的解決程序，得以健康持續發展。當然，特區政府亦會

為合資格的案件提供資助，讓有需要的人士能透過計劃，尋求公義。 

    

  律政司年初成立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的代

表組成的體育爭議解決諮詢委員會，並於六月公開邀請爭議解決機構提交建議

書。委員會其後按照機構基礎設施、專業知識、管治質素、利益衝突管理機

制、推廣及培訓網絡與經驗，以及合理收費承諾等評審準則，嚴格審核所有建

議書，最終分別由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和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獲選為

先導計劃的管理機構及科技服務供應商。管理機構將負責管理先導計劃，以及

就調解及仲裁提供機構支援；而科技服務供應商則負責提供營辦先導計劃所需

的科技基建及支援；推動法律科技及網上爭議解決服務。在隨後的討論環節，

我們邀請了不同講者深入探討調解與仲裁在解決體育爭議方面的優勢，並介紹



先導計劃的特點。 

    

  先導計劃除了服務體育界，更着重培養理解與和平爭議解決的文化。律政

司將會繼續與法律界及體育業界攜手，舉辦更多推廣及培訓活動。透過這些舉

措，我們期望能夠進一步提升公眾對體育爭議解決的認識，使先導計劃發揮其

最大效用。 

    

  我鼓勵在座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朋友，積極參與各類與體育爭議解決相關

的培訓活動，甚或考慮接受培訓成為體育調解員或仲裁員，將自身在體育、法

律等領域的知識和經驗，融入體育爭議解決的工作中，為香港的體育發展及爭

議解決事業作出貢獻。 

    

  各位，讓我們今日一起出發，攜手推動香港成為亞洲以至國際體育爭議解

決中心。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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